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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邓伟：本院受理原告雍洪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1民初377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邓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雍洪烈借款本金53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计算方式：以本金53000元为基数，自2024年4
月 1 1 日 起 至 本 金 清 偿 之 日 止 ，按 照 年 利 率
3.45%计算)。判决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2024)川1321民初4128号 皮胜利、陈学静：本
院受理何正伟与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由于无法向你方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李发信：我院受理高建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新2325民初177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给付原告欠款39600元，案件受理费790元，公告
费300元，合计109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毕海鹏：原告邱佳与你、第三人新疆申华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新
2325民初5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毕海鹏于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向邱佳偿还垫付款93670.32元;2.
毕海鹏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邱佳支付违约
损失20790元;3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6369元，保全费2101元，公告费300元，
合计8770元，由毕海鹏负担4558元，邱佳负担
4212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否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
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高金玲：我院受理李志军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新2325民初102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1.准予李志军与高金玲离婚;2.婚生女
李思奕由李志军抚养;3.驳回李志军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李志军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王加明：本院受理奇台县闽奇异形石材有限公司
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新2325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1.王加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给
付石材款1176107.26元，给付利息471104.05元，合
计1647211.73元，以欠款本金1176107.26元为基数，
自2024年4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5.665%承担利息损
失直至欠款支付完毕为止；2.王加明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75000元；3.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52元，公告费
700元，合计21652元，由原告负担1583元，由被告
负担20069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朱建军：本院受理许闯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新2325民初
13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建军于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向许闯支付赔偿款119000元。案件受理费
268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3280元，由许闯负担600
元，朱建军负担268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王俊荣：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阳泉矿区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4年9月27日9时在本
委开庭审理本案。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回执，逾期则视为送达。本会地址：山西省
阳泉市城区德胜街17号政府综合办公大楼11
层，联系电话0353-2296178、0353-2293160。

阳泉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郑修悦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
人郑修悦称，2011年2月19日上午6时许刘义明(身
份证号42010719370928****)在华润武钢总医院住
院期间自行从医院离开，经家属多方寻找仍无下
落，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刘义明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义明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义明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刘义明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公告。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田宗围：本院受理云南腾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云0581民初3540号民事判
决：由田宗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
告信用卡欠款本金9967.73元，并支付自信用卡
逾期之日起至欠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合
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但以上利息、费用等
之和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案件受理费166
元，减半收取计83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海平、李愿萍：本院受理云南华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 )云0424
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李海平、李愿
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共同偿还云南华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
币100000元及自2013年3月21日起至2024年1月
31日止的利息214218.83元，合计314218.83元;自
2024年2月1日以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
年利率13 . 5%计付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应付
未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3.5%计算复利至本
息还清之日止。案件公告受理费4513元，保全费
2091元，公告费280元，由李海平、李愿萍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盘溪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江阴市弘恒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远东宏信
普惠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与你公司、韩伟、
顾维维动产抵押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左丽娟、江阴市大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诉王甫、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4)苏0281民
初8691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
知书、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副本、权利义务通知
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人民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吴建国：本院受理赵章东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0281民初
380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叶明信：本院受理叶明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肖元龙、镇江亚成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赵年香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句容市人民法院第
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卫健：本会受理(2024)并仲裁字第0006号，申请
人马星华与被申请人卫健之间的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 )并
仲裁字第0006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云娥：本会受理(2024)并仲裁字第0924号，申请
人石楼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张云娥
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
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15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及相关文件。逾期未提
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
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
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0日9时(节
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南京大通装潢设计有限公司五河分公司、南京
大通装潢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开旋诉你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千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你单位因未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分别公告送达《强制执行催
告书》津(南开)社保强催字【2024】第019、020号。自
公告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南开分中心
海南冠优卓益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石翔诉
你公司及海南狸猫物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

〔2024〕第1204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楼)，逾期视为送达。本
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亚铭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泽
清等四人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4年11月1日上
午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
五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
中心10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亚铭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泽
清等四人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4年11月1日上
午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
五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
中心10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张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毕节市分行诉被告张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下

午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路兵：本院受理原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个体私营企

业协会与被告贵州鲲鹏惠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及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黔西北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路兵、路江、张静、毕节市春归耕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毕节市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毕节市七星关区富民肉食品有限公司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黔0502民初960号民事

裁定书之一。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之一，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聂朝慧、赵炯、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曾华兵诉被告

聂朝慧、赵炯、杨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黔0502民初

4967号民事判决书及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梁涛：本院受理原告李军荣诉被告梁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黔0502民初7456号民事判决书及自动履行

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建洪：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26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洪签订的《农户小

额 信 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5036132021082000010166、5036132021083100000288、

5036132021091100000066、5036132021092000030066、

5036132021092200030066、5036132021100700000268、

5036132021101400000168、5036132021101800000186、

5036132021111800000088、5036132021121200000088、

5036132021122000000168、5036132022012000000068、

5036132022012200010168、5036132022051300010068、

5036132023041100010786、5036132023042000000088、

5036132023052000011088)项下未到期的借款于

2024年6月15日到期;二、被告李建洪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7003.29元

及利息[利息包括：202 4年7月3日之前的利息

3467.67元以及从2024年7月4日起至借款本息偿清

之日止，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借款合同》

( 合 同 编 号 ：5 0 3 6 1 3 2 0 2 1 0 8 2 0 0 0 0 1 0 1 6 6 、

5036132021083100000288、5036132021091100000066、

5036132021092000030066、5036132021092200030066、

5036132021100700000268、5036132021101400000168、

5036132021101800000186、5036132021111800000088、

5036132021121200000088、5036132021122000000168、

5036132022012000000068、5036132022012200010168、

5036132022051300010068、5036132023041100010786、

5036132023042000000088、5036132023052000011088)

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总和];三、驳回原告四川营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726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李

建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陈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43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利军签订的《农户小额信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 编 号 ：

5073132022051900000186、5073132022051900010086、

5073132022112500000088、5073132022121700000068、

5073132022121700000166)项下未到期的借款于

2024年6月14日到期;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陈利军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

利息[利息包括2024年7月3日之前的利息2437.04元

以及从2024年7月4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以《农户

小 额 信 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编 号 ：

5073132021121700000486、5073132021121700000586、

5073132021121700000686、5073132021121700010068、

5073132022051900000186、5073132022051900010086、

5073132022112500000088、5073132022121700000068、

5073132022121700000166)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

数，按各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总和];三、驳回

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700元，由

被告陈利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杨勇：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52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勇签订的《个人借款合

同》((合同编号：5036132023030600050188)、《农户小

额 信 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5036132023061300010466)于2024年6月15日到期;二、

被告杨勇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212000元及利息[1.《个人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5036132023030600050188)项下的利息，

从2023年3月6日起至款还清时止，以实际未偿还

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

息，扣除已支付的1415.61元;2.《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5036132023061300010466)项下的利息包括：2024年7

月3日之前的利息2432 . 8 4元以及从2024年7月4

日起至款偿清之日止，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

基数，按各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总和];三、

驳回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80元、公告

费700元，由被告杨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4)浙0382民初7019号

南永淼、倪安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成致气动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南永淼、倪安平追收抽逃出

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0月9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罗伟民：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4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伟民签订的《农户小

额 信 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5038132023022300050168)于2024年6月14日到期;二、

被告罗伟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偿还借款本金227000元及利息[利息包括：2024年7

月3日之前的利息4996.4元以及从2024年7月4日起

至款偿清之日止，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5038132023022300050168)、

《 个 人 借 款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5038132023022300050066)项下未偿还的借款本

金为基数，按各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总

和];三、驳回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 0 6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罗伟明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刘豪：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王赟、刘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5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赟、刘豪在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括：2024年7月2日之前

的利息12107 .73元以及从2024年7月3日起至款

偿清之日止，以《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营山信农借(2021)001434-0016号]项下

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计

算的利息总和)。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王赟、刘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谭平：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55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谭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

括：2024年7月2日前的利息9439.9元以及从2024年7

月3日起至款偿清之日止，按《农户小额信用借款

合同》[合同编号：营山信农借(2019)001187-0025

号]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总和)。案件受理费5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谭平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文静：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2民初142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文静签订的《农户小额信

用 贷 款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5041132023010500010068)于2024年6月14日到期;二、

被告文静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括：2024年7月

2日之前的利息8686.34元以及从2024年7月3日起

至款偿清之日止，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5041132023010500010068)项下

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

的利息总和];三、驳回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7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文静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成渝金融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潘小勇：本院受理黄泽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夏娟：本院受理原告李林川与被告夏娟民间借贷

纠纷(2024 )苏0925民初3721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2024年9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李军生：本院受理和硕县惠农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4)冀0403民初3482号

深圳导氮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邯郸分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杰诉被告深圳导氮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导氮教育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邯郸分公司教育培训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4)豫0402民初2156号

孙明慧：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儒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马治铧、孙明慧商

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4)冀0107民初203号

刘军凯：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起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院(2024)冀0107民初2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2346号

陈廷尚：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佑融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廷尚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2628号

马鞍山市富贝科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朱海

波：本院受理原告任恬恬与被告马鞍山市

富贝科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朱海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3057号

欧阳鸣：本院受理原告徐琼与被告欧阳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2943号

陈永春、陈倩芳：原告李运珍与被告陈永

春、陈倩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7791号

吴胜楠：本院受理原告吉熹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7358号

张文广：本院受理原告李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4 )苏

0311民初73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至本院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6580号

吉仲奇：本院受理原告高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苏

0311民初65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至本院十四法庭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4)苏0311民初8491号

王业朋、刘莉：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4年9月3日10时至2024年9月4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

http：//sf . t a obao . c om/0371/11，户名：(郑

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位于郑州市

中原区玉瑞路30号4号楼1单元6层608【不

动产权证号：豫(2019 )郑州市不动产证明

第0277939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4年9月9日10时至2024年9

月1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户名：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对位于郑州市二七

区政通路62号院4号楼1单元5层506号(不动

产权证号：豫( 2 0 2 0 )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145732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 tp s：//

sf.taobao.com/0395/02)。定于2024年9月3日10

时至2024年9月4日10时止第一次公开拍卖

下列财产：漯河市郾城区松江路与香樟路

交叉口苹果观澜小区3#楼3幢1402号的房

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

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

告》、《拍卖须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

话：0395-3561225，特此公告。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梁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阜新新荣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 4 )辽0902民初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作废声明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新洲区委员会政

法委员会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新洲支行基

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1 份 ，核 准 号 ：

J5210004499202，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新洲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李阳，于2024年8月2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211 2 0 4 1 9 9 0 0 4 1 1 0 0 1 0 )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黄艺身份证遗失，证号：441722197802034423，
于2024年8月2日遗失，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赵月于2024年8月2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210904198505021027，特此声明。
袁民于2024年8月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513722198707100036，特此声明。
刘辉不慎将警官证遗失，警官证号：30 3 7 8 3 ，
特此声明作废。
宋一鸣 (父：宋镇华，母：孔丽云)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证编号：K340769163声明作废。
谢倩媚于8月2日遗失441802开头的身份证，签
发日2016年8月5日，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责任，特此声明。
肖扬周 (性别：男，父亲：肖冬冬，母亲：周倩)出
生于202 0年4月10日，编号T430 9 3 4 4 9 7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肖 晶 磊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11010219820521111X，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唐超超于2 0 2 4 年8月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
号：342625199201020296，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王雨欣遗失坐落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慧海家园E栋6单元401的房屋不动产产权证，
证号：2013004633，声明作废。
吴安珀 (性别：女，母亲：吴向，父亲：熊壮)出生
于2016年04月30日，编号P430820708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陈某某于202 4年7月18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
份证号：130282200106081832，特此声明。
仇辰睿 (性别：男，父亲：仇安，母亲：廖海艳)出
生于201 7年11月4日，编号R430 4 2 6 3 4 0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蒋元秀遗失兴安界首骨伤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住
院发票一份，发票代码：145032312243，发票号码：
00070462，金额：6753.55元，声明作废。
仇 以 航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遗 失 ，警 官 证 号 ：
304392，特此声明作废。
杨梓烨 (性别：男，母亲：杨军艳，父亲：杨涛)出
生于201 8年3月26日，编号为R520 0 1 1 8 9 5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郭 佳 娜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遗 失 ，警 官 证 号 ：
304202，特此声明作废。
何健宇 (性别：男，父亲：何勇，母亲：陈启云)出
生于202 0年8月23日，编号U520 2 5 3 2 1 5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涂振宇，于2024年8月3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36012120041207****)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柯琼昌遗失惠安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证，编号
350408104，发证时间：20070701，声明作废
桂卓凡 (性别：男，母亲：桂中云，父亲：桂湘祁)
出生于20 1 2年1 2月1 7日，编号M43 0 5 0 6 2 1 1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薛金轩 (性别：男，父亲：薛陈冲，母亲：曹芳)出
生于2010年10月28日，编号K430130664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辜子言于2024年08月0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
证号：429004199510063515现声明作废。
罗婧阳 (性别：女，母亲：何玉英，父亲：罗舟)出
生于201 5年4月24日，编号R430 0 4 7 3 6 8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钟林宸 (性别：男，母亲：毛立芬，父亲：钟辉)出
生于201 8年7月30日，编号R350 2 8 9 5 9 0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西和县卢河镇丁钱村村民冯科，因其保管不
慎，将证号为“西集建(1 9 9 0 ) 字第24 1 2 7号”的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高州市曹江镇帅堂村秧地经济合作社梁德和
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制的《高州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及股权证》，证号：N 1 4 4 0 9 8 1 M F 4 2 0 6 4 2 2 0 -
0023，声明作废。
高州市荷塘镇帝坑村鸭薮村经济合作社黄新
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制的《高州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及股权证》，证号：N 1 4 4 0 9 8 1 M F 3 1 0 9 4 7 9 P -
0024，现声明作废。
高州市荷塘镇帝坑村大有埇经济合作社李韩
周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制的《高州市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
员及股权证》，证号：N1440 9 8 1MF310 9 7 0 0M-
0033，现声明作废。
泸溪县汇金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43312210001185，声明作废。
贵州涛盛鑫富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 2 0 4 0 2MA6HK2PA9D )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黄平县谷陇苗银电子商务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 1 5 2 2 6 2 2 M J T 1 0 2 0 6 8 R ) 不慎遗失公章
52 2 6 2 2 0 0 0 0 5 9 5、财务专用章52 2 6 2 2 0 0 0 0 8 5 0 ，
声明作废。
安溪县城厢萧佳坊服装店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50524MA32F2941K)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新疆兴晟达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编码
6540 2 3 5 0 1 0 8 6 8 )、合同章(编码65402 3 5 0 1 0 8 7 0 )
声明作废。
新疆银晟新型材料制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 ( 编 码 6 5 4 0 2 3 5 0 1 0 8 6 5 ) 、合 同 章 ( 编 码
6540235010867 )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萌华贸易商行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C4AXPP05)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泉州市火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525MA33JRN17E)不慎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福州诚鑫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码：35010310087449，声明作废。
杭州爵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109MA2BJCJG9Q)不慎遗失公章(编
码：3301 0 9 0 2 9 4 1 4 9 )、财务章、法人章(法人：高
城军)，声明作废。
大 连 迪 马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2 1 0 2 1 3 0 0 1 0 2 6 7 6 6 ，财 务 专 用 章
2 1 0 2 1 3 0 0 1 0 2 6 7 6 7 ，高 明 宇 的 法 人 章
210213001026769，声明作废。
海南十八度蔚蓝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CGLYJT9E)不慎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大 连 迪 马 机 电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2 1 0 2 4 1 0 0 0 0 8 2 1 1 7 ，财 务 专 用 章
210241000082118，声明作废。
三明市三元区棒棒堂早教中心不慎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950001713201，声明作废。
沈 阳 市 第 八 十 八 中 学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2 1 0 1 0 6 4 1 0 6 4 9 9 8 8 9 )遗失公章、法人章(王景
柱)，声明作废。
蒙自文进快捷酒店遗失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
记 证 ，使 用 证 编 号：[ 2 0 1 1 ] 0 3 7 4 ，设 备 编 号：
1 1 0 8 5 7 ，注册代码：3 1 1 0 - 5 3 2 5 0 0 - 2 0 1 1 1 2 -
0011，登报作废。
临湘市韬韬运输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 1 4 3 0 6 8 2MA C 6U 5 N E 2 6 ) 不慎遗失财务
章，编码：43068210013069声明作废。
冠清源(上海)服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销毁证
明，编号：05000000202304280096，声明作废。
濮阳县义增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 1 0 9 2 8MACEQC8 6 6U )不慎遗失发票专用
章一枚，编码4109280086993，声明作废。
上海沃乐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
司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23101200118263，声明作废。
盘山县安鸿物资经销处车牌号为辽LA5478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12292314，声明作废。
海南美立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5TDQCQ3L)遗失公章、财务章、发
票章、法人章(法人：邓文)，现声明作废。
昆山市鹿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遗失杨春
燕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 份 ，发票代码：
032002100105，发票号码：25994032，特此声明。
沈 阳 市 程 乾 行 通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210105001138672、财务专用章210105001138673、冯
程程法人章210105001138674，丢失声明作废。
合众联盟(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人：唐开翔，
法人章210211001205247、财务章210211001205245，
丢失，声明作废。
新宾满族自治县旺清门镇财政所，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2242000004901)丢失声明作废。
伊宁县青年农场卫生院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6541217576988260，声明作废。
贵州嘉亿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 5 2 2 6 3 6 5 9 4 1 9 6 3 9 6Y )不慎遗失公章(编
号522 6 3 6 0 0 0 0 2 1 8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蒋承
忠)，声明作废。
新宾满族自治县旺清门镇财政所，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2242000004601)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后栾村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字样“濮阳县庆祖镇后栾村村民
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贵州弘隆商贸经营部变更为贵州弘隆睿装饰工程
经营部原法人章(侯锐)编码5201039097057、公章编
码5201039097054、财务专用章编码5201039097055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光泽县晟成生态食品产业园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507 2 3MA32L8QT3N)不慎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濮阳天宇零部件组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 9 0 2MA45L27Q63 )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贵州登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 2 6 3 0MABNYL5M2L )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编码5226302102946，声明作废。
沈 阳 市 和 平 区 外 星 人 汽 车 装 饰 店 遗 失 公 章
2 1 0 1 0 2 0 0 1 0 6 2 2 6 5 、展 成 博 的 法 人 章
210102001062268，声明作废。
田林县豪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526300004178，声明作废。
兴隆台区绣顺商贸中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 1 1 1 0 3MA0YKEK37C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 平 县 抬 拉 河 水 电 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22622MAAK94YF2M)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5226222105677、财务章5226222105678、发票章
5226222105679，声明作废。
沈 阳 意 盛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 编 码
210114000075674 )丢失，声明作废。
福建钍瑞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印章
编码：35012110018966，声明作废。
贵州铜仁万峰精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 5 2 0 6 0 2 3 2 2 0 4 3 3 5 3 0 )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陈雷)各一枚，声明作废。
福州泉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印章编码：35010210142373，声明作废。
北京市城旭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 1 0 1 1 5MA05 1 5XN9E )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邵 氏 鼎 兴 商 贸 中 心 ( 注 册 号 ：
1 1 0 1 0 5 6 0 1 1 4 2 7 0 6 )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成功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1780983588A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中杰建工建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 1 0 1 1 5MA01U74R7T )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成功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 1 0 1 0 1 7 8 0 9 8 3 5 8 8A )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熠筑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XC2DXT)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优嘉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 1 0 1 0 2 6 6 7 5 1 4 4 0 5 4 )作
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腾盟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 1 1 0 1 0 2 7 9 9 9 8 4 3 1 0E )作废合同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为民宇辰商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 1 1 0 2 2 8MA0 1L 0T 3 1 J ) 作废财务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铭思新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 1 1 7 0 5 5 5 6 0 8 3 0D )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
5 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天津鑫龙顺运输有限公司因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现公告注销公司持有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B2-20210070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兹有陕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阿克苏分公司，成立于202 3年04月18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 5 2 9 2 9MACFUPMN28，注
册资本：120 0 0万元人民币。现因经营不善，准
备注销。现由：侯建波(清算组负责人)、张晶
晶、刘丽萍组成清算小组，清理债权债务，请
有关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前来清理债权债
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宏信国际花园
813室。联系电话：19999407509。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常德市海梦达经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30700000015065)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范平，电话：15807131388。
吊销转注销公告：中创正天(北京)国际能源科技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73209485A)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杨旭，清算
组负责人：杨旭，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亚新五福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5210380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陈宝昌、王梓丰、杨森、颜波，清算组负责人：颜波，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立公告：长垣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现经
长垣市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同意成立，特向社
会公告。成立日期：202 4年8月8日，法人：段皓
严，地址：河南省长垣市蒲西博爱路1 9 1 号东
方工建集团楼上。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医院武侯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3300MB1592087D )，
举办人决定终止业务并予以清算注销，现已
成立以强文社为组长的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院申报债权
债务。联系人：张兵，电话：08 3 6 - 2 8 3 8 8 3 2；地
址：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炉城南路州藏医院。
特此公告2024年8月6日

寻人启事

  姓名：海民698，性别：男，

年龄：约65岁，发现地点：海淀

区 长 河 湾 小 区 河 边 ，身 高 ：

170，体重：70公斤。救助经过：

2024年8月4日16时许，在长河湾河边一名

男子倒地，该人意识不清，无法交流，目前

在医院接受救治 ，望有知情者与我站联

系。联系电话：010-82771220

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


